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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任思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生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程秋高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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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156,565,927.59 116,529,798.19 3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65,356.55 12,999,630.23 2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1,147,613.43 8,616,715.69 2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39,725.05 5,169,184.69 26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 0.2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 0.2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2.85% -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005,180,372.84 612,545,404.36 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8,982,744.49 376,914,187.94 104.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62.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75,842.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7,837.02  

合计 4,917,743.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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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077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任思龙 境内自然人 9.91% 8,535,312 8,535,312   

刘宏光 境内自然人 6.61% 5,690,192 5,690,192   

杨成青 境内自然人 6.61% 5,690,192 5,690,192   

丁发晖 境内自然人 6.61% 5,690,192 5,690,192   

陈平 境内自然人 6.61% 5,690,192 5,690,192   

樊剑军 境内自然人 6.61% 5,690,192 5,690,192   

任思荣 境内自然人 5.86% 5,049,539 5,049,539   

国泰君安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1% 3,026,000 3,026,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国有法人 2.5% 2,154,000 2,154,000   

刘晓军 境内自然人 2.29% 1,972,616 1,972,61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闵茂群 581,964 人民币普通股 581,964 

杨克欣 496,845 人民币普通股 496,845 

中国银行－大成财富管理 2020 生

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449,724 人民币普通股 449,72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珍宝 4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7,511 人民币普通股 357,511 

王金玉 336,781 人民币普通股 336,78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220 期（珍宝一号） 

275,475 人民币普通股 275,475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倚天 1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25,207 人民币普通股 225,207 

符剑锋 222,960 人民币普通股 22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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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 206,0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05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320C 期（珍宝三号） 

1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任思龙与任思荣为姐弟关系；任思龙、杨成青、樊剑军、陈平、丁

发晖、刘宏光、任思荣、刘晓军为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一致行动人（一致行动人共为九

人，另一人为李遇春）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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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长861.49%，主要是2014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50.55%，主要是员工借支备用金增加，以及投标项目的保证金增加； 

3、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长32.23%，主要是一季度募投项目基础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31.10%，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公司归还银行部分短期借款； 

5、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03.29%，主要是由于经销商订货额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长59.31%，主要是由于一季度员工薪酬增长所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增长46.74%，主要是随着业务增长部分应付款项增加； 

8、实收资本期末较期初增长33.34%，2014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9、资本公积期末较期初增长534.51%，2014年1月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34.36%，主要是国家一季度4G网络加快建设，电信行业客户订单增长所致； 

2、营业税金及附件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55.31%，主要是增值税附加增长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48.64%，主要是销售人员工资薪金增加所致； 

4、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48.63%，主要是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310.75%，是因为归还短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同时募集资金增加存款利息收入。 

 

 

二、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 

关于回购首次

公开发行全部

新股的相关承

诺：本公司为公

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制作的招

股说明书如果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对

判断本公司是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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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符合法律规

定的发行条件

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在中国

证监会对本公

司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之日起

一个月内，本公

司将启动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

股的程序，本公

司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

发行价并加算

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回购首次

公开发行的全

部新股。 

公司 

关于赔偿投资

者损失的承诺：

投资人因本公

司的招股书存

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而在

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自赔

偿责任成立之

日起三十日内，

本公司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

失。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实际控制人 

关于回购股份

的承诺：1、上

海良信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

制作的招股说

明书如果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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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

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

的，在中国证监

会对公司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

之日起三十日

内，本人将以发

行价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

依法购回首次

公开发行时转

让的限售股股

份。若本人未在

前述规定时间

内依法购回首

次公开发行时

转让的限售股

股份，自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日后第三

十一日至购回

股份的相关承

诺履行完毕期

间，本人将不得

行使投票表决

权，并不得领取

在上述期间所

获得的公司的

分红。2、公司

为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制作

的招股说明书

如果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

是否符合法律

规定的发行条

件构成重大、实

质影响的，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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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监会对公

司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之日起

三十日内，公司

将启动依法回

购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

的程序，公司将

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发行

价并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

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

股。若公司未在

前述规定期间

内启动股份回

购程序，本人将

积极督促公司

履行承诺；若未

督促，自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作

出行政处罚决

定之日后第三

十一日至公司

回购股份的相

关承诺履行完

毕期间，本人将

不得行使投票

表决权，并不得

领取在上述期

间所获得的公

司的分红。 

实际控制人 

关于赔偿投资

者损失的承诺：

投资人因公司

的招股书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的而在

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自赔

偿责任成立之

日起三十日内，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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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本人将

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若本人

未依法予以赔

偿，自上述赔偿

责任成立之日

后第三十一日

至本人依法赔

偿损失的相关

承诺履行完毕，

本人将不得行

使投票表决权，

并不得领取在

上述期间所获

得的公司的分

红；若公司未依

法予以赔偿，本

人将积极督促

公司履行承诺；

若未督促，自上

述赔偿责任成

立之日后第三

十一日至公司

依法赔偿损失

的相关承诺履

行完毕，本人将

不得行使投票

表决权，并不得

领取在上述期

间所获得的公

司的分红。 

实际控制人 

关于锁定期满

后减持的承诺：

1、自上海良信

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股份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份前

已发行的股份，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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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由公司回

购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2、

公司上市后六

个月内如公司

股票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指复权后

的价格，下同）

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的公

司公开发行股

份前已发行的

股份的锁定期

限将自动延长

六个月。3、本

人所持公司公

开发行股份前

已发行的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

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减持价格

（指复权后的

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本人若在

该期间内以低

于发行价的价

格减持本人所

持公司公开发

行股份前已发

行的股份，减持

所得收入归公

司所有。 

持股 5%以上自

然人股东 

持股意向及减

持意向：持股

5%以上的自然

人股东均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为保持其对公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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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制权及公

司战略决策、日

常经营的相对

稳定性，在锁定

期满且不违背

限制条件下，上

述股东除个人

或有的投资、理

财等财务安排

需减持一定比

例股票外，无其

他减持意向；上

述自然人预计

在锁定期满且

不违背限制条

件下，针对其持

有的公司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

份，将根据《上

市公司解除限

售存量股份转

让指导意见》等

相关法规的规

定，通过深交所

竞价交易系统

或大宗交易系

统进行减持，第

一年的减持比

例不超过 15%，

且减持价格（指

复权后的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

第二年的减持

比例不超过

30%，且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公开发

行前持股 5%以

上的股东均承

诺，发行前已持

有的公司股份

将在锁定期满

且不违背限制

条件下进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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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并于减持前

3 个交易日予以

公告；若未履行

公告程序，该次

减持所得收入

将归公司所有。 

国泰君安创新

投资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持股

意向及减持意

向：法人股东国

泰君安创投的

经营范围为股

权投资、股权投

资管理，在锁定

期满后，根据其

自身投资决策

安排及公司股

价情况，对其所

持公司股票作

出相应的减持

安排。预计在锁

定期满且不违

背限制性条件

下，针对本公司

持有的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股份

（指扣除转由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

有的股份后的

剩余股份，下

同），将根据《上

市公司解除限

售存量股份转

让指导意见》等

相关法规的规

定，通过深交所

竞价交易系统

或大宗交易系

统进行减持；本

公司第一年减

持比例不超过

本公司持有的

公司首次公开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 

截至公告之日，

尚未出现承诺

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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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的 60%，且

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第二

年减持剩余的

全部股份，且减

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公司公

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均承诺，发行前

已持有的公司

股份将在锁定

期满且不违背

限制条件下进

行减持，并于减

持前3个交易日

予以公告；若未

履行公告程序，

该次减持所得

收入将归公司

所有。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实际控制人 

有关消除或避

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1、本承

诺人目前没有、

将来也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

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现有及

将来从事的业

务构成同业竞

争的任何活动，

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

公司造成的经

济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2、对

于本承诺人直

接和间接控股

的其他企业，本

承诺人将通过

派出机构和人

员（包括但不限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履行情

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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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董事、总经理

等）以及本承诺

人在该等企业

中的控股地位，

保证该等企业

履行本承诺函

中与本承诺人

相同的义务，保

证该等企业不

与公司进行同

业竞争。如果本

承诺人所投资

的全资、控股、

参股企业从事

的业务与公司

形成同业竞争

或者潜在同业

竞争情况的，本

承诺人同意通

过合法有效方

式，将与该等业

务相关的股权

或资产，纳入公

司经营或控制

范围以消除同

业竞争的情形；

公司并有权随

时要求本承诺

人出让在该等

企业中的全部

股份，本承诺人

给予公司对该

等股权在同等

条件下的优先

购买权，并将确

保有关交易价

格的公平合理。

3、本承诺人承

诺如从第三方

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公司

经营的业务存

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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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立即通知

公司，本承诺人

承诺采用任何

其他可以被监

管部门所认可

的方案，以最终

排除本承诺人

对该等商业机

会所涉及资产/

股权/业务之实

际管理、运营

权，从而避免与

公司形成同业

竞争的情况。4、

本承诺人承诺，

若因违反本承

诺函的上述任

何条款，而导致

公司遭受任何

直接或者间接

形成的经济损

失的，本承诺人

均将予以赔偿，

并妥善处置全

部后续事项。 

实际控制人 

关于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1、

本人按照证券

监管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

件所要求对关

联方以及关联

交易进行了完

整、详尽披露。

除已经披露的

关联交易外，本

人以及下属全

资/控股子公司

及其他可实际

控制企业（以下

简称“附属企

业”）与良信电

器之间现时不

存在其他任何

2013 年 12 月 20

日 
长期 

履行中，履行情

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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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

的关联交易；2、

在本人作为良

信电器实际控

制人期间，本人

将尽量避免与

良信电器之间

产生关联交易

事项，对于不可

避免发生的关

联业务往来或

交易，将在平

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

公允和等价有

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将按

照市场公认的

合理价格确定。

本人将严格遵

守《上海良信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规范

性文件中关于

关联交易事项

的回避规定，所

涉及的关联交

易均将按照规

定的决策程序

进行，并将履行

合法程序，及时

对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信息披

露。本人承诺不

会利用关联交

易转移、输送利

润，不会通过良

信电器的经营

决策权损害良

信电器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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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3、本人承

诺不利用良信

电器实际控制

人及股东地位，

损害良信电器

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利益。4、

本承诺人愿意

对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公司造

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全部赔偿

责任。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不适用 

三、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 至 30%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4,035.56 至 5,246.23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035.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将继续围绕主营业务，做精做专，不断开发新的行业客户，挖掘现有

客户新的需求，保持业绩持续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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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21,173,388.80 43,804,121.6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33,266,050.62 166,183,955.92 

  应收账款 100,181,560.76 77,310,364.91 

  预付款项 17,640,667.66 23,735,081.44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911,334.81 2,359,352.0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15,735,169.58 98,607,992.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793,908,172.23 412,000,868.74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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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6,442,335.03 86,679,446.03 

  在建工程 42,171,083.78 31,893,066.7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9,306,048.93 59,454,076.7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21,525,436.59 21,086,446.1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827,296.28 1,431,499.86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1,272,200.61 200,544,535.62 

资产总计 1,005,180,372.84 612,545,404.3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4,800,000.00 50,509,050.91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23,892,586.65 124,944,992.43 

  预收款项 18,107,998.83 8,907,527.1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8,700,970.10 11,738,667.31 

  应交税费 7,969,815.23 8,050,531.53 

  应付利息 60,821.43 60,292.55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955,186.11 2,695,279.56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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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207,487,378.35 206,906,341.42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28,710,250.00 28,724,875.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28,710,250.00 28,724,875.00 

负债合计 236,197,628.35 235,631,216.4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86,140,000.00 64,600,000.00 

  资本公积 420,779,354.80 66,316,154.80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0,818,131.43 30,818,131.43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231,245,258.26 215,179,901.71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68,982,744.49 376,914,187.9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768,982,744.49 376,914,187.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1,005,180,372.84 612,545,404.36 

法定代表人：任思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生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秋高 

2、利润表 

编制单位：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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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业总收入 156,565,927.59 116,529,798.19 

  其中：营业收入 156,565,927.59 116,529,798.19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43,451,088.26 106,392,485.62 

  其中：营业成本 95,588,049.60 74,573,788.79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 602,632.91 388,023.32 

     销售费用 25,471,135.79 17,136,269.51 

     管理费用 20,702,581.71 13,929,353.53 

     财务费用 -769,334.74 365,050.47 

     资产减值损失 1,856,022.9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3,114,839.33 10,137,312.57 

  加：营业外收入 5,786,842.50 5,193,084.04 

  减：营业外支出 1,262.36 36,713.99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失 
1,262.36 36,713.99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18,900,419.47 15,293,682.62 

  减：所得税费用 2,835,062.92 2,294,052.39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6,065,356.55 12,999,6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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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065,356.55 12,999,630.23 

  少数股东损益   

六、每股收益： -- --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 0.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 0.2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16,065,356.55 12,999,63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16,065,356.55 12,999,630.2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任思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生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秋高 

3、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81,839,378.10 153,272,370.10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58,787.01 5,245,695.2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89,098,165.11 158,518,0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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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09,706,943.32 85,563,490.36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9,931,862.80 33,808,055.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814,701.89 16,794,430.7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7,603,669.69 17,182,903.8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0,058,440.06 153,348,88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39,725.05 5,169,184.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6,898,183.06 5,022,151.66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76,003,2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9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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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5,903,2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0,000,000.00 10,9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671,370.00 208,446.00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671,370.00 11,108,446.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31,830.00 -11,108,446.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5,367.24 1,796.34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7,369,267.11 -10,959,616.6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874,121.69 57,860,367.57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0,243,388.80 46,900,750.94 

法定代表人：任思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生江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秋高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4 年 4 月 21 日 

 


